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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受到环保部门处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相关子公司受到环保部门处

罚，现将处罚主要内容及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处罚及整改情况 

（一）公司下属子公司昆明滇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滇清”）于近

日收到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昆生环晋罚字【2022】14号），2022年

4 月 25 日，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执法人员对位于晋宁区昆阳街道南村村委会三组观

山进行现场调查，发现昆明滇清违反排污许可证要求，委托昆明和璟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处

置，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至 2022 年 4 月 25 日，将废菜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液倾倒至晋

宁区昆阳街道南村村委会三组观山林地。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

二款规定。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对昆明滇清作出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1、停止一切

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污染物的行为；2、罚款人民币 13.6万元。 

上述处罚已按规定整改完毕。 

（二）公司下属子公司芜湖桑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桑青”）于近日收

到芜湖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芜环罚字【2022】96号），芜湖市生态环境局在对芜

湖桑青现场执法检查时发现卸料大厅、预处理车间、污水预处理车间、污水处理站顶部生化

池等生存经营活动过程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恶臭气体排放。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条。芜湖市生态环境局决定对芜湖桑青处罚人民币 1万元。 

上述处罚已按规定整改完毕。 

（三）公司下属子公司洪泽洪清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泽洪清”）于近日收到淮

安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经调查，洪泽洪清将渗滤液初步处理后的渗



滤废水用于绿化、冲洗地面时，部分渗滤废水流至雨水管网，流到外环境。上述行为涉嫌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淮安市生态环境局对洪泽洪清作出：

1、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2、处罚款人民币 12万元。 

上述处罚已按规定整改完毕。 

（四）公司下属子公司玉溪星源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星源”）于近日收到玉

溪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玉环罚【2022】3-2 号），玉溪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2年 8

月 10 日对玉溪星源进行了调查，发现：1、2022年 8 月 6 日至 7日，玉溪星源负责运营的

南片区污水处理厂、江川区污水处理厂停电，污水处理设施停运，玉溪星源未及时餐区有效

应急措施，导致停电期间城区生活污水未能进入南片区污水处理厂、江川污水处理厂，造成

污水外溢；2、玉溪星源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对江川区污水处理厂 2022年一季度开展自行

检测。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相

关规定。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对玉溪星源作出罚款 4.5万元的行政处罚。 

上述处罚已按规定整改完毕。 

（五）公司下属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鹿城”）于近日收到包

头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包环责改字 150207【2023】zd-003号），包头市

生态环境局于 2023 年 2月 1 日对包头鹿城进行现场调查发现包头鹿城 2022年 12月 30日-

2023年 1月 31日化学需氧量、总磷、总氮的日均值数据均超标。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规定。包头市生态环境局对上述行为责令包头鹿城改正。 

上述现场检查当中，出水日均值数据超标系因进水超标导致，目前包头鹿城正在与政府

相关部门沟通，预备进行行政复议，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公司下属子公司包头鹿城于近日收到包头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包环责改字 150207【2023】zd-002 号），包头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3年 2月 7日对包头鹿

城进行现场调查发现包头鹿城期间存在总氮、总磷、氨氮日均值累计超标。包头市生态环境

局对上述行为责令包头鹿城改正。 

上述现场检查当中，出水日均值数据超标系因进水超标导致，目前包头鹿城正在与政府

相关部门沟通，预备进行行政复议，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行政处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未造成重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重

大影响。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环保意识，在生产过程中持续加强对环保的控制和监督，加强对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遵守执行环保法律法规，切实履行环境保护责任。上述子公



司处罚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九章中规定的重大违法强

制退市情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